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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是平台主播的理性选择吗？

——基于平台、主播和观众的演化博弈分析

高岭   池耀先   唐昱茵①

摘要：直播行业以其灵活、多样的行业特征，吸引了大量的内容提供者

和内容消费者，在近几年高速发展。主播在进入这一职业之后面临着大

多“白嫖”的观众，抽取大量打赏份额的平台，高强度长时间的直播工作时长，

较低的社会认可，众数工资较低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播还

应不应该努力工作，主播在长期会不会消失？本文通过构建平台、主播

和观众三方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分析，

寻找动态博弈的一般均衡结果。研究发现在博弈框架中，主播是最具决

定性的主体，在不考虑观众群体中的外部性作用的前提下，演化博弈将

最终实现这样的均衡：平台收取较低的打赏抽成，主播以较高的积极性

工作，在直播间中形成比较显著的打赏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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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看直播，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休闲娱乐的一个重要方式。直播行业

在近十余年飞速兴起，以斗鱼、虎牙、抖音为代表的直播平台快速发展

壮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于

2024 年 3 月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其中，97.7% 的网民使用网

络视频、短视频，74.7% 的网民观看网络直播。随着长视频、短视频平台

都纷纷开辟直播赛道，视频受众在不断向直播受众转化，直播行业不断

增长的用户规模为其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在此背景下直播行业的

从业者和受众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张，互联网平台内容供给日益丰富。

直播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内部组织方式和外部的表现形式上

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首先，直播行业依赖于平台创造环境，通过在互

联网空间中的集聚形成规模效应以吸引内容消费者入场，因而具有一般

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性质。第二，直播行业以其内容输出自由、入行技

术门槛低等特征，对内容输出者并没有特别苛刻的要求，因此内容生产

者和内容消费者具有群体一致性，也因此形成了相当广阔的劳动后备军。

第三，平台为主播提供了营销他自己的渠道以及因集聚效应吸引来的巨

大流量基础，虽然主播群体是直播平台所对接的“内容生产者”市场，

但主播对平台依然有依附性。第四，因为直播行业入行门槛低，内容输

出的质量无法被保证，观众与主播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在大多数情

况下都不能向“内容消费者（观众）”在进入直播间之前就预先收取费用。

最后，观众一旦进入直播间就已经开始消费主播所生产出的内容，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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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否是观众的自由。表面上存在着主播不生产出高质量的内容，观众

就不会打赏；即使生产出了高质量内容，观众也没必要打赏的逻辑困境。

最后，每当有消费者主动打赏，作为回报主播在直播中更加努力地生产

内容，其他观众对此并未支付报酬，产生明显的搭便车效应，而基于静

态完美信息博弈可知，对观众而言的最优解就是“白嫖”。但事实是观

众的打赏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对于传统直播平台而言，以虎牙为例，

其收入结构中仍然以直播服务占据绝大多数。虎牙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

直播服务收入为19.75亿元，占总收入21.02亿元的94%。而对于诸如抖音、

快手这样由视频平台来说，其收入结构则主要以广告收入为主。但从发

展方向上来看，提高广告收入，优化直播内容支出成本已是大势所趋。

但对于主播而言，观众的打赏仍然是主播群体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由于直播经济中“平台 - 主播 - 观众”多元主体的利益体系，使得博

弈论的方法进行研究成为可能。试图通过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主播 -

观众”、“观众 - 观众”和“主播 - 平台”三对关系，并解释以下问题：1. 

在主播与观众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观众的打赏条件是什么？ 2. 在观众

和观众之间的静态博弈中，是否真的存在“白嫖”的纳什均衡解？ 3. 主

播接受的打赏已经成为平台的主要收入来源，平台如何在控制版权和主

播方面的成本的同时，留住主播并刺激主播努力进行内容生产？为回答

这些问题，本文构建了平台、主播和观众三方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并

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寻找动态博弈的一般均衡结果。研究

发现在博弈框架中，主播是最具决定性的主体，在不考虑观众群体中的

外部性作用的前提下，博弈将最终实现这样的均衡：平台收取较低的打

赏抽成，主播以较高的积极性工作，在直播间中形成比较显著的打赏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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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和理论的研究

回顾，梳理相关研究版图，指出本文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第三部分

利用相关博弈论原理对“主播 - 观众”、“观众 - 观众”和“主播 - 平台”

三对关系分别讨论，并整合成“平台 - 主播 - 观众”的三方博弈框架，

推导一般均衡，探究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并基于推导结果，对直

播行业进行定性分析。最后是结论、展望与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直播内容生产的生态中，主播占据最核心的生态位，本节从主播

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进行综述。

（一）主播与平台的关系研究

主播为平台生产内容，平台以内容为依凭吸引消费者（流量），并

用流量进一步吸引主播进行内容生产。在这一意义上，直播平台要面对

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的双边市场 (Rochet and Tirole, 2003)。Srnicek 

(2017) 认为，平台的本质是中介，不生产产品，通过为双边市场用户群

体提供一系列服务发展自己的业务和市场。对直播平台而言，它的核心

生产力来自“内容生产者”市场，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内容消费者”

市场，为了保持直播平台内容输出的稳定性以获得持续收益和资本增值，

平台往往会采取诸多措施克服内容生产者市场中的多属效应 (Reisfnger, 

2004)，即由于平台很多，内容生产者会同时选择诸多平台进行交易的问

题。对主播进行签约管理，将高人气主播视为自己的核心资产。通过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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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容生产来源来提高内容消费者的用户黏性，进而尽可能降低用户消

费者的多属行为（降低观众使用其他直播软件的频率）。基于互联网技

术的平台经济具有显著的边际报酬递增的规模效应，直播平台对接的两

边市场的规模越大，也就越容易吸引投资并完成自身的资本增值，通过

用途外部性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完成资本集聚，并因规模的扩大而在

资本市场中凭资本的预期而实现自身的升值（李允尧等，2013）。规模

的增加对平台内部的用户而言，丰富了用户的选择，提高消费效用。更

大的内容生产者规模（主播群体），为内容消费者（观众）提供了更多

元、更丰富的体验，提高了消费者的效用。更大规模的内容消费者群体

则提高了内容生产者的期望收益，也优化了直播间中的氛围和用户体验

(Evans, 2003)。总之，直播平台通过构筑互联网生态加强用户参与，一

方面将核心技术去组织化、去边界化以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将核心资

产内部化，降低运行风险和交易成本；在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平台生态中

实现跨专业、跨组织的个体动员和创意吸纳，克服了福特主义的刻板与

过剩，对参与平台的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都降低了彼此寻找的交易

成本、提高了彼此的交易效用（吴鼎铭，2017）。

反过来，平台行动者往往会基于平台的算法、审核制度、用户实践

等方式来随之调整自身行为，使自身行为更加符合平台盈利逻辑，以获

取最大收益，这被称为“平台想象”(Van Es and Poell, 2020)。出于主播

本身强烈的牟利倾向，往往会在直播中插入一些低俗内容，这些内容的

插入一方面提高直播间的关注度，吸引观众消费更多的礼物；另一方面

由于平台和主播的利益一致性，平台在内容监管上往往缺乏积极性。

这依赖于社会和平台的共同行动。针对直播内容的监督，有学者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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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监督平台、直播平台和主播的三方主体演化博弈框架（李亚兵

和张家瑞，2020），还有聚焦在主播和平台之间的博弈模型（林志华，

2019）。

随着直播行业的不断发展，工会成为了链接平台和内容生产者的“媒

体中介”。一方面，工会为主播提供劳动技能培训，批量化生产平台所

需要的主播，使其具备基本的直播技能。另一方面，则与平台合作，工

会更加了解怎样的内容更加吸引流量，有助于平台稳定输出具有较高质

量且符合平台调性的内容，共享平台利润。张亦瑄 (2023) 发现当前互联

网平台对主播的劳动控制往往通过“公会”这一组织形式来建构，直接

对主播的劳动过程进行干预和控制，通过不断强调规范的约束作用，将

外界的强制转化为主播加诸自身的控制。叶伟明和金一丹 (2021) 分析了

平台、工会和主播三方直播行业中的关键行动者，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

中获得地位和结果的过程和机制。并认为直播工会对内组织生产，对外

管理可见性，呈现出平台背书、系统组织、人及合作和劳务中介的特征。

刘亭亭和杨晓兵 (2022) 认为工会、平台、主播三方是共同对抗风险、共

同创造价值的共生共谋的关系。工会但在本文后面的叙述中，为了方便

模型推演，我们把工会和平台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等而视之。

（二）主播与观众的关系研究

第一类是对主播本体的研究。一方面是针对主播劳动过程的研究，

认为主播在劳动中存在“平台 - 主播 - 观众”的三方框架，“主播 - 观

众”关系被资本重新构建并以主播身体符号化来激发顾客的情感制造现

象。由身体 - 情感 - 商品的传导路径，调动消费者的情感，由情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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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礼物再转化为钱。并指出“平台 - 主播”之间存在着被合作所掩盖的

剥削实质（涂永前和熊赟，2019）。另一方面是针对主播形象的社会符

号学研究，认为主播在网络中成为了被欣赏的“物”，被符号化的倾向

在女主播群体尤为严重，存在形象被异化，人格被物化的现实（周怡，

2020）。在这种意义上，主播可被欣赏的颜值、在直播间中进行的才艺

展示、直播间中对给出高额打赏的观众的尊敬都成为可被消费的商品。

张一璇 (2023) 从工作时间向生活时间延伸的角度出发，指出主播存在情

感劳动生产异化的问题。王斌 (2020) 更加注重主播的主体性发挥，前者

认为，主播会有意识地；后者则强调主播在遵循程式化之外提供个性化

的创意和产品，算法并不能主宰主播的一切。

第二类是对观众打赏和消费的动因研究，观众的打赏动因往往与直

播间氛围有较大关系。主播在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往往也能够

通过情感能量的刺激，使得观众倾向于寻找与情感能量相匹配的符号资

本在直播间进行交换，用户获得了情感能量和身份符号。并进一步维护

直播间的群体团结，提高观众对直播间的归属感。也因此，董晨宇（2021）

就认为主播在平台所构建的关系劳动中，有意识地把为观众所建构的亲

密关系和亲昵氛围当作一种经济工具。范均等 (2021) 区分了关系导向和

任务导向两类直播场景，认为在关系导向的直播场景下，主播采取示弱

互动策略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打赏意愿，而在任务导向的直播场景下，主

播采取示强互动策略则更易诱发打赏。其研究侧重点在于，不同场景下

的情感能量发挥效果不同。胡娇等 (2022) 则基于微分博弈理论，考虑参

照效应以及主播影响力对平台定价策略的影响，分析了主播的努力程度、

平台定价策略与消费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联。张艳芬等 (2023) 考察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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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真实影响力与品牌供应商激励主播提高带货努力的契约条件之间的关

联。宋志悦和蒋俏蕾 (2023) 基于媒介化和货币哲学的视角，探究虚拟主播

观众群体付费行为与关系感知之间的关联。多数研究都指出主要原因是网

络直播所带来的共鸣效应引逗出内心情感：群体孤独、虚拟情感和消费认

同。并根据情感卷入和情感控制的强弱程度进一步将打赏行为区分为攀比

型打赏、补偿型打赏、炫耀型打赏和爱好型打赏四类（于铁山，2020）。

形成了“技术 - 身体 - 资本”的网络直播消费文化，逐步为这样一种消费

方式营造着相应的文化环境（吴震东，2020）。然而观众打赏的原因之外，

观众的打赏机制及其与主播努力程度的关系并未有相关研究。

三、直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相关者分析

1984 年，弗里曼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是指与企业生产

经营行为和后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群体和个人。在直播经济中，可分为双

边市场的连接者：直播平台；内容提供与生产者：主播；内容购买与消

费者：观众，三个利益主体。

直播平台的目标是吸引流量，因而需要在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

的双边市场上占据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流量越庞大，平台的市值就越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往往需要对内容提供者（主播）提出雇佣条件，买

断部分领域的头部主播，利用主播的影响力来持续维持较大规模的流量。

此外，由于主播的主要来源是草根大众，并非明星网红，在观众观看之

前，主播无法释放出任何有关其节目质量的信号，出于逆向选择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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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不能对观众收取入场费，平台不能通过门票获得收益。因而平台

的主要利润来源就是观众对主播的打赏抽成。就平台而言，最主要的工

作就是留住优质主播，鼓励、培训他们生产出更优质的内容。并凭借优

质主播吸引流量，实现资本增值。平台的策略集为多抽成和少抽成。平

台多抽成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利润水平，为培训更多主播，提高主播质量

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压制了现有主播的工作积极性，对主播的努

力程度有负向作用。

主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个人的内容输出吸引打赏获得收益。主播的

努力程度与直播累计时长、直播单次时长、直播中表演的内容质量正相关。

一般来说，越努力的主播得到的打赏越多。得到的打赏要被平台抽走一

大部分。但也有许多情况，主播即使在不努力的情况下，仅仅凭借颜值、

声音或直播间氛围带动就能吸引到大量打赏。因而对于主播而言，可选

的策略集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一般来说，主播越努力，直播间人气就

越高，平台获得的流量也越多。

对于观众而言，观众观看直播最主要的是获得放松，进行休闲娱乐。

打赏与不打赏并没有硬性要求。许多主播会提出相应要求，比如打赏多

少就唱歌，打赏多少就跳舞。打赏的较多的也会获得进一步的私人服务，

比如加入主播的生活圈子，和主播一起玩游戏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

等价交换。此外，打赏时还会得到主播的感谢，在直播间的许多观众当

中会感觉自己很独特，很有“面子”，也能获得精神愉悦。不打赏也没

有什么，一样欣赏主播内容输出，获得精神愉悦。观众可选的策略集有

打赏和不打赏两种。观众打赏能够激励主播更加努力生产内容，也是平

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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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播 - 观众博弈

为了便于分析，先不考虑平台的作用，仅考虑观众和主播之间的博

弈行为。观众观看内容并打赏，主播输出内容并获得报酬。在最初状态，

由于主播大多出身草根，没有名气。对于观众而言，主播并没有释放出

能反映他身价的信号，因此，在看到主播输出的内容之前，观众一定没

有打赏的激励。在观众和主播之间组成了主播先行动的序贯博弈，取子

博弈做博弈树如图，其中 u 为观众打赏主播的概率，a 为主播在获得打

赏的条件下继续表演的概率，b 为主播未收获打赏时继续表演的概率。

括号左边是观众得益，右边是主播得益，用任意序数表示。

主播出于谋利的考虑一定会进行内容的输出，在本文的假定中，主播

不努力生产内容就不会获得任何打赏，而打赏是收入的唯一来源。所以主

播一定会选择表演。在观众的行动中有打赏和不打赏两种选择：如果观众

选择不打赏，那么观众获利，而主播受损。在下一轮主播的行动中主播就

图 1  主播 - 观众动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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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选择不表演节目，甚至离开直播行业，观众的福利也会因此受损。

如果观众选择打赏，则主播的表演会更加努力，直播间中的观众获得的福

利也就越高。根据博弈树解得观众打赏条件和主播表演条件：

 

最终会出现两个均衡：观众不打赏 - 主播不表演；观众打赏 - 主播

表演。而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关键在于 a、u 和 b 的大小。

但直播间中面临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主播的内容已经先定地表演

给了观众，观众人数很多，往往刷礼物的只是少数，存在严重的搭便车

现象。这一现象可以用完全静态博弈模型解释如下。把观众群体假设为

群体 A 和群体 B。对观众而言，刷礼物一方面在直播间中得到关注，获

得心理满足；还会有主播对观众的答谢，比如周边纪念品（抱枕、打火

机、水杯、写真、视频等）、加入主播生活（加微信、陪玩游戏、陪聊天）

等服务。不刷礼物则毫无损失，只有白看节目的净收益。然而如果没有

人打赏，那么会发生上一段所叙述的事情，主播生产内容的积极性下降，

观众的得益均下降为 0，有观众博弈矩阵如下：在此条件下，博弈双方

的上策均衡是不打赏。

      观众 B

       打赏           不打赏

            观众 A         打赏 

                       不打赏 

图 2  观众内部静态博弈

5ua−u(1−a) > 5b(1−u)
5ua−b(1−u) > 5u(1−a)

5，5 5，6
6，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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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方博弈的混合策略期望收益

平台、主播和观众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以实现自身最大利

益为目的。在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下，网络直播平台、主播和直播用户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系中的三个主体具有学习能力和自主选择的权

利。每个决策行为主体都有两种行动策略：网络直播平台的策略为多抽

成和少抽成，主播的策略为努力和不努力，观众的策略为打赏和不打赏。

直播平台的少抽成策略能够立刻激励主播更加努力地进行内容生产。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直播主要利益相关者即网络直播平台、主播和网络

直播用户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采用 0-1 变量。x 表示直播平台对主播抽成

的力度，x = 1 表示直播平台对主播收到的打赏全部抽走，x = 0 表示网络直播

平台不抽取主播的打赏。y

表示主播的努力程度，y = 1

表示主播努力工作，直播过

程中进行极高密度的内容生

产，y = 0表示主播不努力，

直播中进行的内容生产为0。

z 表示观众的打赏策略，z = 

1 表示观众打赏，z = 0 表示

观众不打赏。x、y、z 的取

值范围均大于等于 0，且小

于等于 1。本文主要参数符

号及其表达含义如右表。

参数

符号
表达意义

P1

P2 

C1

C2

C 

V1

V2

Sl

S2

R

a

主播努力情况下观众打赏额 

主播不努力情况下观众打赏额 

主播努力工作的成本

主播不努力工作的成本

平台为培训、雇佣主播付出的成本

主播努力情况下为平台吸引的流量变现 

主播不努力情况下为平台吸引的流量变现 

主播努力工作情况下观众的心理满足

主播不努力工作的情况下观众的心理满足 

主播对打赏的观众提供的直播间外的服务 

主播对观众打赏的抽成比例

表 1  参数符号及其表达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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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主体的博弈矩阵如下：

表 2  平台不抽成情况下（1-x）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主播努力（y） 主播不努力（1-y）

平台得益 主播得益 观众得益 平台得益 主播得益 观众得益

观众打赏 (z) V1-C C+P1-C1 S1-P2+R V2-C C+P2-C2 S2-P2+R

观众不打赏

(1-z)
V1-C C-C1 S1 V2-C C-C2 S2

表 3  平台抽成情况下 (x) 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主播努力（y） 主播不努力（1-y）

平台得益 主播得益 观众得益 平台得益 主播得益 观众得益

观众打赏 (z) V1+αP1-C (1-α)P1+C-C1 S1-P2+R V2+αP2-C (1-α)P2+C-C2 S2-P2+R

观众不打赏

(1-z)
V1-C C-C1 S1 V2-C C-C2 S2

据此可以计算出三方在混合策略下的期望收益。

直播平台采取不抽成策略时期望收益为 Ex1 = y(v1−c)+(1−y)(v2−c) = 

y(v1−v2)+(v2−c)，直播平台采取抽成策略时期望收益为 Ex2 = zα[y(p1−p2)−

p2]+y(v1−v2)+(v2−c)，则直播平台在混合策略下的期望收益为：

Ex = (1−x)Ex1+xEx2= zxα[y(p1−p2)-p2] + y(v1−v2)+(v2−c)

同样地，主播在混合策略下期望收益为：

Ey = yEy1+(1−y)Ey2 = (1−αx) z[p2+y(p1−p2)]−y(c1−c2)+(c−c2)

观众在混合策略下的期望收益为：

Ez = zEz1+ (1−z)Ez2=z[s2(1−2y)−p2+R]+y(s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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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演化博弈的渐进稳定分析

在该模型中假设网络直播平台、主播和观众三方具有学习和模仿的

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方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从而做出最优决策，

实现帕累托均衡。根据博弈矩阵得出动态复制方程：

直播平台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F(x) =  = x(Ex1−Ex) = x(1−x)(Ex1−Ex2) = zαx(1−x)[y(p1−p2)−p2]

主播行为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F(y) =  = y(Ey1−Ey) = y(1−x)(Ey1−Ey2) = y(1−y)[(1−αx)z(p1−p2)−(c1−c2)]

观众行为的动态复制方程为：

 F(z) =  = z(Ez1−Ez) = z(1−z)(Ez1−Ez2) = z(1−z)(R−p2−2ys2)

当参与博弈的三方主体达到稳定状态时，存在 8 个特殊的均衡点（x, 

y, z），分别是（0,0,0）、(0,0,1)、(0,1,0)、(0,1,1)、(1,0,0)、(1,1,0)、(1,0,1)、

(1,1,1)，构成了博弈解的边界。对三方动态复制方程分别求导得：

F'(x) =  = (1−2x)[y(p1−p2)−p2]

F'(y) =  = (1−2y)[(1−αx)z(p1−p2)−(c1−c2)]

F'(z) =  = (1−2z)(R−p2−2ys2)

由以上三式可知，再直播平台、主播和观众的三方博弈中，主播处



社会科学杂志

206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s

第二卷／第一期

于关键位置。根据演化博弈的相关性质，当 F'(x) < 0、F'(y) < 0 和 F'(z) < 0

成立时为博弈三方采取的稳定策略。

对主播来说，若 (1−αx)z(p1−p2)−(c1−c2) > 0, 则有 F'(0) > 0，F'(1) < 0，

说明此时主播选择努力工作是稳定状态，直播平台的相位演化图与函数 

(1−αx)z(p1−p2)−(c1−c2) = 0 相关。

对观众来说，若 R−p2−2ys2 > 0，则观众打赏是稳定状态，R−p2−2ys2 = 0

是其稳定状态的分界线。对于直播平台来说，若 [y(p1−p2)−p2] 为正，即

y> 。则有F' (0) > 0，F' (1) < 0，说明此时平台采取抽成策略是稳定状态。

稳定性演化相位图分别取决于直线 R−p2−2ys2 = 0 和 y(p1−p2)−p2= 0。

（六）利益相关者行为仿真分析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直播经济当中，平台、主播和观众三方决策

行为与各方的成本收益相关。本文利用 MATLAB 对演化博弈模型进行

仿真分析，以求发现在平台不同抽成策略下，主播和观众的策略选择稳

定演化过程。

假定在初始条件下平台、主播和观众各有 0.5 的可能性选择不同决策。

三方支付矩阵的参数值设置如下：主播努力条件下所得收益 P1 为 400，

主播不努力条件下获得的收益 P2 为 100，主播努力的成本 C1 为 300，不

努力的成本 C2 为 50，主播不努力的条件下，观众获得的心里满足 S2 为

50，在直播间之外主播提供的服务 R 为 150。直播平台、主播和用户的三

方策略选择动态演化如下图所示。最初态为x=0.5; y=0.5 z=0.5，步长为0.01。

从演化图中可以发现，随着平台对主播收到观众打赏的抽成比例不

断提高，平台全部收取主播收到打赏的期望概率不断降低，最终稳定在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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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观众主动打赏的期望概率轻微下降，稳定在 0.75 左右。主播最终

的稳定策略是选择努力工作。而对平台而言，随着对主播抽成因子的提高，

主播群体的生产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在直播间中输出的内容难以打动更

多的观众并得到打赏。因此，主播的稳定策略是降低抽成比例，获得更

高的收入。对于观众而言，在平台对主播抽成因子最低的时候，打赏的

积极性最高，也部分是因为在此条件下主播的积极性被完全调动了起来，

也验证了主播的努力程度与观众的打赏呈现正相关的规律。

此外，在可行空间中，五条曲线都存在两次明显弯折，呈现U型趋势，

趋于最终均衡的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随着三方博弈的不断演

进，最初主播工作热情因为抽成条件与观众打赏条件的原因持续下降（x, 

z 不变，y 直线下降）。由于主播工作热情下降进一步通过观众打赏热情

的消退而影响了平台的收入，平台随之降低对主播的抽成力度（x 下降）

并给主播更多的补贴（培训、运营等），此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在第

图 3  不同平台抽成力度下的系统演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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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中主播工作热情和观众的观看兴趣都被缓慢调动（x 大幅下降，y, 

z 缓慢上升），此时平台将抽成全部抽走的期望概率稳定在 0.1-0.2 之间。

经过了第二阶段的调整后进入第三阶段，主播倾向于以较高的水平努力

工作，观众的打赏的期望概率在 0.75 左右实现稳态。在理想状况下，平

台收取较少的抽成，主播以较高的积极性工作，在直播间中形成比较显

著的打赏倾向。

从这个模型来看，对主播的抽成比例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说明国

内直播行业还处于第一阶段，一方面社会对直播行业抱有较大成见，导

致开发的双边市场规模有限，平台很难依靠对众多主播实行少量抽成获

取利润的方法，主播数量有限则只能抽取较高比例来加快产业发展。由

于行业刚刚兴起的缘故，加之近期就业形势严峻，直播行业能够吸纳就业，

为未来主播群体的供给扩大提供了积极影响，直播经济进一步发展势不

可挡。在发展过程中平台要注意自身资本积累与兼顾主播积极性相结合，

主播也要注意要坚持守法的原则，不生产低俗内容，积极配合国家相关

部门监管，形成良好的直播风尚，尽快“拐过第二道弯”，进入第三阶段。

四、结论与展望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平台直播行业，直播行业以其灵活、多样的

行业特征，吸引了大量的内容提供者和内容消费者。对于主播，面临的

一个难题是被多方薅羊毛：

“白嫖”的观众和抽取打赏份额的平台，而主播自身遭遇的是长时

间的直播劳动投入，较低的社会认可和行业工资较低（众数）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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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播还应不应该努力工作，主播在

长期会不会消失？本文通过构建平台、主播和观众三方主体的演化博弈模

型，并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寻找动态博弈的一般均衡结果。

研究发现在博弈框架中，主播是最具决定性的主体，在不考虑观众群体中

的外部性作用的前提下，博弈将最终实现这样的均衡：平台收取较低的打

赏抽成，主播以较高的积极性工作，在直播间中形成比较显著的打赏倾向。

本文的分析结果是平台的稳定策略是较少的抽成，以刺激主播的工

作积极性，从而获得更多收益。这个结果依赖于两个关键的模型设定，

第一，本文没有考虑直播间观众的搭便车行为。在现实中，虽然主播越

努力，观众打赏就越多，但直播间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无法收取门票费用，

因而主播的表演存在正外部性溢出，在直播间中更多的观众往往都是“光

看不花钱”，只有少数金主会打赏主播的内容。这意味着主播的努力和

观众打赏的函数关系并非严格单调，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有递增趋势的随

机游走函数，主播的努力程度和观众的打赏热情中不存在严格的传导机

制，更多的是相关关系。第二，本文的模型忽略了市场中第三方资本对

平台的投资。因为平台的价值在于流量规模，当主播群体努力工作吸引

到了大规模的流量，不仅平台的收入会因为打赏抽成的提高而提高，更

会因为大规模的流量而使得市场对它的预期向好，在这一意义上，观众

的注意力也成为了稀缺性资源，而直播平台通过进行内容生产的主播以

外部性的形式俘获了观众的注意力，这也是前文所论及的“数字劳工”

的现象。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所阐述的仅仅是平台、

主播和观众在长期的动态博弈中趋于稳定的一般均衡状态，以及形成一

般均衡的路径，以规范分析为主，涉及实证的部分较少，大多来自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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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访谈和其他文字资料，缺少数据的支撑，难以得出进一步的定量

结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围绕两个假设的放松展开，以及增加基于基

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第一，政府需要介入平台网

络直播行业，规范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劳资关系。就主播而言，摆在面前

的是这样的现实：不努力一定不会有人打赏，而努力则有可能得到打赏。

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打赏的前提下，努力工作就是主播的唯一选择。而

平台由于把握了大量的流量，在双边市场中存在市场势力，面对大多数

普通主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主播群体和消费者群体一样，是平台所对

接的另一方市场，但普通主播与平台相比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加之平台会通过加强与生产者市场的捆绑（买断头部主播）吸引消费者

市场，在主播和平台之间从交易关系逐渐转化为雇佣关系。平台在抽成

的比例中存在议价权，主播实际上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地位。另外，主播

已成为一个职业，然而无论在求职还是婚嫁中，这一身份在社会上并未

得到和其他职业一样的认可。为此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平台

与主播之间的劳动关系，切实保障主播群体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第二，

政府需要警惕主播和平台的合谋行为。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主播

会在生产的内容中加入低俗内容的激励，而平台也有无视、纵容而不加

管束的分成激励。这些内容往往有违公序良俗甚至严重违法，给人们带

来了视觉和精神上的损害。无论是平台、主播还是观众，出于利己的考

虑无法规避该现象的发生。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引导直

播行业健康发展。而这也是去除社会对直播行业“不正经”、“不靠谱”

等刻板印象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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